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与必要性
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，首批投入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期。为推动废旧动力电池资源化、高值化利用，引导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制定一套科学、公正的等级评价标准变得尤为迫切。
本规范的编制，旨在建立一套量化的评价体系，对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的技术水平、运营管理、环保安全与资源效益进行综合等级评定。其核心目的是通过“以评促建”的方式，树立行业标杆，淘汰落后产能，引导资金与技术向优质企业聚集，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在动力电池循环利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，助力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目标。

2、 编制原则与依据
编制原则：
1. 科学分级原则：构建覆盖综合利用程度、产品性能、环保指标等维度的评价体系，区分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企业的差异化评价需求，同时设置必选基础要求与可选提升要求，既划定行业准入底线，又为企业指明升级方向。
2. 实用适配原则：贴合企业回收拆解、梯次重组、再生冶炼等实际流程，指标设定兼顾大中小规模企业适配性，比如明确电极粉料、铜铝元素等具体回收率指标，让评价标准可落地、数据可核验，适配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。
3. 绿色安全原则：聚焦环保与安全核心诉求，将污染控制、危险废物处置、安全事故防控等纳入评价核心，同时融入溯源能力要求，确保评价结果能支撑企业环保与安全责任的落实，助力产业绿色发展。
编制依据：
1. 政策依据：响应国家关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系列政策，衔接工信部相关管控要求，落实广东省推动地方新能源产业规范发展的部署，契合循环经济与资源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。
2. 标准依据：引用多项现行国标与行业标准，像GB/T 33598《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》、GB/T 34015.3《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梯次利用要求》等，同时遵循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的起草规则，保障与现有标准体系协同一致。
3. 产业实践依据：立足广东省及全国废旧动力电池规模化报废的产业现状，吸纳电池回收企业、再生利用企业的实操经验，参考行业内成熟的元素回收率核算、污染防控等技术实践，确保标准符合产业实际应用场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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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
1.标准编制原则
（1）标准符合《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 、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 相关要求。
（2）标准具备科学性、先进性等。
2.主要内容：
表1 主要内容
	章节
	标题
	主要技术内容

	1
	范围
	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

	2
	规范性引用文件
	规范性引用文件

	3
	术语和定义
	术语和定义

	4
	总则
	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必要条件、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配套条件

	5
	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指标体系
	基准值、修正值

	6
	基准值指标
	梯次利用指标、再生利用指标

	7
	修正值指标
	环境安全管理、事故管理

	8
	现场勘察
	生产现场、环境保护设施、环境应急建设及综合管理制度

	9
	等级评价
	基本方法、停止情形

	10
	信息公开
	信息公开方式

	11
	附录A
	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基准值、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

	12
	附录B
	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等级评价修正值、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



四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
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不冲突。

五、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
该团体标准的先进性与特色，核心在于其首创的‌“分级评价”模式‌。它首次为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建立了量化标尺，将企业综合能力划分为不同等级，从而精准识别优劣。其先进性体现在，它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环保合规，而是引领行业向‌资源高效化（提升关键金属回收率）、过程低碳化（控制碳足迹）、技术高值化（鼓励梯次利用与再生材料应用）‌ 三大目标迈进，推动了全产业链的绿色升级。通过这种分级，它不仅为政府实施差异化监管、市场优选合作伙伴提供了清晰依据，更以“争优创先”的竞争机制，持续激励企业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，是驱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引擎。

六、标准调研、研讨、征求意见情况
为了保证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并能满足市场的需求，标准起草单位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求了制造企业、设备企业、设计单位、检测单位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于2025年11月7日举行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研讨会。本次会议有广东金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柳州赛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广东和誉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、格林美（深圳）循环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汇创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科学院认证有限公司、广州璟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等多家企业或机构的专家参与。会上各参会代表对标准的范围、综合利用必要条件、配套条件、等级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基准值、评价修正值等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经过讨论对标准的后续编制、意见征集、进度安排等达成了共识，标准工作按照计划正常推进。

七、与国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级评价规范》暂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对应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不涉及。
